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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 通过对本省汞接触岗位空气中汞浓度监测，确定

职业接触者汞接触水平，同时对汞职业接触者口腔、神经系

统及尿 汞 水 平 进 行 检 测。工 作 场 所 空 气 中 汞 浓 度 超 标 率

3. 08%，汞接触人群检出口腔、牙龈异常者占 5. 01%，手指

震颤或舌震颤占 0. 39%，检出尿蛋白阳性者占 4. 05%，尿汞

超标人员占 2. 12%。提示尿汞水平与空气中汞浓度明显相关，

大部分尿汞超标人员来自汞浓度超标岗位。必须采取行之有

效的职业病防治措施，保护工人健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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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 年本省启动了重点职业病哨点监测工作，职业性汞

中毒列入职业病哨点监测主要病种之一。本文就 2010 年度职

业性汞接触监测点首次调查资料进行简要分析。
1 对象与方法

1. 1 对象

选择以灯具生产企业为主及汞接触人员较多的一个县级

市为重点监测对象。
1. 2 方法

按照国家《重点职业病监测技术方案》 《江苏省重点职

业病哨点监测工作方案》开展调查。空气中汞浓度检测根据

《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》 ( GBZ159—
2004) 、 《工作场所空气中有毒物质测定 汞及其化合物》
( GBZ /T160. 14—2004) 进行。尿汞检测根据《尿中汞的冷原

子吸收光谱测定方法》 ( WS/T26—1996) 进行，尿肌酐 ( Cr)
测定根据《尿中肌酐分光光度法》 ( WS/T97—1996 ) 进行，

尿汞结果用尿 Cr 校正，以尿汞 ＞ 35 μg /g 肌酐确定为尿汞增

高［1］。职业性汞接触人群健康状况的监测根据《职业健康监

护技术规范》 ( GBZ188—2007) 及《江苏省职业健康监护工

作规范 ( 试行) 》进行。不同分组汞接触人群尿汞比较使用

卡方检验。
2 结果

2. 1 监测人群特征

监测企业 2 家，均为照明灯具生产企业。接触汞作业人

员1038人，男性 371 人 ( 35. 74% ) 、女性 667 人 ( 64. 26% ) ;

年龄 20 ～ 29 岁 113 人 ( 10. 89% ) ，30 ～ 39 岁 507 人

( 48. 84% ) ，40 ～ 49 岁 369 人 ( 35. 55% ) ，50 ～ 59 岁 49 人

( 4. 72% ) ; 工龄 0 ～ 9 年 342 人 ( 32. 95% ) ，10 ～ 19 年 414 人

( 39. 88% ) ，20 ～ 29 年 226 人 ( 21. 77% ) ，30 ～ 39 年 56 人

( 5. 39% ) 。
2. 2 工作场所空气中汞浓度检测

工作场所空气中汞采用短时间定点采样，共检测 130 个

点，其中合格点 126 个、合格率 96. 92%，合格点时间加权平

均浓度 ( TWA) 为 0. 002 ～ 0. 015 mg /m3 ; 不合格点 4 个、不

合格率 3. 08%，不合格点 TWA 为 0. 03 ～ 0. 088 mg /m3，4 个

不合格点分别在装头、芯柱制造、封口、排气岗位。
2. 3 汞接触人群健康状况

汞接触人群中检出口腔、牙龈异常 52 人 ( 5. 01% ) ，检

出手指震颤或舌震颤 4 人 ( 0. 39% ) ，检出尿蛋白阳性 42 人

( 4. 05% ) ，检出尿汞超标 22 人 ( 2. 12% ) 。
2. 4 不同性别汞接触人群尿汞超标情况

男女工各有 11 人尿汞超标，分别占 2. 96% ( 11 /371 ) 、
1. 65% ( 11 /667) ，两组比较 χ2 = 1. 99，P ＞ 0. 05。
2. 5 不同年龄、工龄汞接触人群尿汞超标情况

表 1 可见，不同工龄汞接触人群尿汞超标差异有统计学

意义，工龄 0 ～ 9 年的汞接触人群尿汞超标率明显高于其他工

龄段人群。

表 1 不同年龄、工龄汞接触人群尿汞超标情况

年龄
( 岁)

实检
人数

尿汞超
标人数

超标率
( % )

工龄
( 年)

实检
人数

尿汞超
标人数

超标率
( % )

20 ～ 29 113 5 4. 42 0 ～ 9 342 16 4. 68
30 ～ 39 507 8 1. 58 10 ～ 19 414 2 0. 48
40 ～ 49 369 9 2. 44 20 ～ 29 226 3 1. 33
50 ～ 59 49 0 0. 00 30 ～ 39 56 1 1. 79

注: 不同年龄组间比较，G = 5. 27，P ＞ 0. 05; 不同工龄组间比较，G

=16. 63，P ＜ 0. 01。

2. 6 尿汞超标工人岗位分布

尿汞超标的 22 人中，13 人来自排气岗位、3 人来自装头

岗位，共计 16 人来自空气中汞浓度超标的岗位，占 72. 73%。

其他 6 人分别来自空气中汞浓度达标的喷涂、灯芯装架、检

验、包装等岗位。
3 讨论

江苏省职业性汞接触的行业主要为仪表行业，如温度计、

血压计的制造、维修、校验等过程; 另外还有电气行业，如

太阳灯、荧光灯、石英灯等的生产或维修。根据职业病网络

直报，江苏省内 2010 年度汞接触人数为1960人，参加职业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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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检查者1947人，实检率 99. 34%，检出尿汞超标、口腔牙龈

炎等 182 人，检 出 率 9. 35%，职 业 性 汞 中 毒 亦 时 有 发 生。
2009 年起职业性汞中毒即纳入江苏省重点职业病哨点监测，

2010 年成为国家重点职业病监测点。
金属汞主要以蒸气形式经由呼吸道侵入体内，汞无机化

合物的主要侵入途径是消化道［1］。从现场检测及健康检查情

况来看，大部分尿汞超标人员来自空气中汞浓度超标岗位，

尿汞水平与空气中汞浓度明显相关。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，

尽管企业采取了有效的职业病防治管理措施，但是由于工艺

落后，手工操作造成排气与装头岗位空气中汞浓度较高，以

及劳动者个体防护用品使用欠规范或不使用，造成汞职业接

触者尿汞超标。
建议企业应从源头控制汞的使用，改善工艺流程，加强

防护措施，降低工作场所特别是超标岗位空气中汞的浓度，

从而切实保障汞接触工人的健康。同时应强化政府、企业对

职业病防治工作的监管，强化职业病防治相关规章制度并加

以贯彻落实，强调汞接触工人上班应穿工作服、戴防毒面具，

严禁在车间进食，饭前应洗手，下班应沐浴更衣，将职业病

危害因素对人体的损害程度降到最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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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区企业女职工劳动保护现况调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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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 按比例抽取某区 764 名女职工进行劳动保护调查。
33. 3%的女职工对单位应设有劳动保护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

并不知情; 21. 7% 经期从事禁忌作业，30. 0% 孕期被扣除或

下调基本工资，40. 1% 没有将产前检查时间计入劳动时间;

11. 9%在哺乳期被安排从事夜班劳动。提示该区女职工维权

和自我保护意识不高，企业对女工保护重视不够。建议形成

多部门合作的企业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模式，做好女职工劳

动保护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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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我国在企业用工、社会保险、医疗等方面改革的深

入，在女职工劳动保护方面暴露出许多问题。加强和完善现

行女职工劳动保护制度十分迫切，所以相关制度的建立和完

善应引起全社会的重视。本研究旨在了解某区企业女职工劳

动保护的现状，为完善女职工劳动保护制度提供依据。
1 对象与方法

1. 1 对象

选择兰州市某辖区 40 家企业为调查点。依据企业女职工

总人数，按企业女职工比例进行抽样调查: ( 1 ) 1 ～ 30 人，

调查 100% ; ( 2) 31 ～ 60 人，抽查 50% ; ( 3 ) 61 ～ 100 人，

抽查 30% ; ( 4) 101 ～ 500 人，抽查 20% ; ( 5) 501 ～ 1000人，

抽查 10% ; ( 6) 1001人以上，抽查 5%。共调查 764 名女职

工。年龄 17 ～ 55 岁， ＜ 26 岁和 ＞ 45 岁者分别占 13. 5% 和

13. 2%，26 ～ 45 岁的占 73. 3% ; 文化程度为高中 /中专以上

者占调查总数的 76. 2%。
1. 2 方法

采取问卷调查方法，填写 《女职工保健状况个人调查

表》，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基本情况、企业对女职工保健情况和

政策法规执行情况、企业对女职工“四期”劳动保护情况、
个人生殖健康及孕产情况。
1. 3 统计分析

数据统一录入 Epidate 数据库，SPSS15. 0 进行统计分析。
2 结果

2. 1 女职工劳动保护相关政策知晓情况

被调查的女职工中，有 581 名 ( 76. 1% ) 知道单位应该

有劳动保护管理机构，有 592 名 ( 77. 5% ) 知道单位应该有

劳动保护管理人员，知道单位应该有女职工保健管理人员的

有 598 名 ( 78. 3% ) ，知道单位应该有女职工每年体检的有

720 名 ( 94. 2% ) ，仅 434 名 ( 56. 8% ) 参加过单位每年组织

的妇科体检。
2. 2 企业执行女职工经期劳动保护情况

女职工有 166 名 ( 21. 7% ) 在经期被安排从事高空、低

温或冷水作业，83 名 ( 10. 9% ) 在经期被安排从事国家规定

的第Ⅲ级体力劳动强度的作业，244 名 ( 31. 9% ) 在自己发

生严重痛经时可以休息 1 ～ 2 d，仅 75 名 ( 9. 8% ) 的女职工

获得过企业发放的经期卫生用品。
2. 3 企业执行女职工孕期劳动保护情况

孕期 被 扣 除 或 下 调 基 本 工 资 的 女 职 工 有 229 名 ( 占

30. 0% ) ，10 名 ( 1. 3% ) 女 职 工 在 孕 期 被 解 聘，46 名

( 6. 0% ) 女职工在孕期被安排过加班，38 名 ( 5. 0% ) 女职

工在怀孕≥7 个月被安排过夜班劳动，308 名 ( 40. 3% ) 女职

工怀 孕≥ 7 个 月 时 在 劳 动 时 间 内 安 排 了 休 息，170 名

( 22. 3% ) 女职工在怀孕≥7 个月从事立位作业无工间休息，

306 名 ( 40. 1% ) 女职工在孕期没有将产前检查时间计入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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